综合部经理岗位工作标准

Q/ HY.Z 2010.020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综合部经理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综合部经理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遵章守纪、爱岗敬业、服从领导、团结协作。有法律意识、全局观念、大局意识、事业心责任感强。

	
	文化专业
	行政管理、经济管理、公司管理等相关专业，大学专科以上学历。

	
	职业资格
	  

	
	工作经历
	3年以上大中型公司相关工作经验，其中至少有2年以上的行政助理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

	权  限
	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负责申请新进员工考勤卡、各类物资的补给、采购申请、培训申请等手续办理；
2、负责向人力资源部知会普通一线员工的离职名单，负责中高层以上、技术人员、签订年薪的行政管理人员的离职签批手续的办理；
3、负责新进员工的岗前培训工作；
4、按公司薪酬制度执行各类、各岗位人员的工资等级标准，并完善审批手续；
5、负责定期组织沟通，进行人员面谈，并上传下达；
6、负责意外事故、突发性事故的处理和汇报工作；
7、各类相关工作档案建立、健全与管理，并做好有关资料保密性工作；

	记录
	月度、季度、年度总结报告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办公室主任

	
	直接下级
	

	
	周边关系
	

	
	职业发展
	本岗位由办公室主任提议，聘用或解聘，其工作对办公任主管负责

	
	起草单位
	人力资源部

	
	主要起草人
	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


